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97學年度第一學期特殊教育專業知能-

「愛，永不止息-莊陳有，香港第一位視障者政務官實務分享」研習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：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97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
貳、目的：
一、視障教育教師專業知能成長-邀請香港第一位視障者政務官實務分享。

二、促進台灣、香港視障教育交流，提升視障專業相關知能。

參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肆、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（視障教育資源中心）、龍應台文化基金會。
伍、協辦單位：亞都麗緻大飯店、財團法人愛盲基金會、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
陸、參與對象：
1、 臺北市97學年度公私立高中職以下（含）各教育階段有視覺障礙學生之學校教師。

2、 公私立大專院校資源教室相關教師。

3、 特殊教育學校視障相關教師。

4、 臺北市視障巡迴輔導教師。

陸、會議活動內容：

	日期
	時間
	活動內容
	主持人/講座
	地點

	10.31
（五）
	14：50
	辦理報到
	視障教育資源中心
	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
三樓會議室

	
	15：00〜15：05
	口琴社演出
	臺北市立啟明學校

黃沐桂等口琴社員
	

	
	15:05～15：10
	歡迎詞
	台北市立啟明學校
林校長麗慧
	

	
	15：10〜15：40
	做一個開心的人
	香港政務官

莊總幹事陳有先生
	

	
	15：40〜15：50
	綜合討論
	台北市立啟明學校

林校長麗慧
莊總幹事陳有先生
	

	
	15：50〜16：10
	中場休息
	視障教育資源中心
	

	
	16：10〜16：15
	引言人
	台北市立啟明學校

林校長麗慧
	二樓校史室

	
	16：15〜16：50
	我們可以做得

更多
	香港政務官

莊總幹事陳有先生
	

	
	16：50〜17：00
	Q & A
	台北市立啟明學校

林校長麗慧

莊總幹事陳有先生
	

	
	17：00〜
	賦歸
	視障教育資源中心
	


柒、出席教師得核予公假，全程參與活動者，核發2小時研習時數。

附件2
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97學年度第一學期特殊教育專業知能－

「愛，永不止息-莊陳有，香港第一位視障者政務官實務分享」研習報名表

	學校名稱/職稱
	教師姓名
	身份證字號（核發時數用）
	聯絡電話/手機

	
	
	
	手機：

（公）：



	
	
	
	手機：

（公）：



	
	
	
	手機：

（公）：




單位主管：






校長：

報名方式：

1. 組長/教師請上教師研習中心網站報名。

2. 以上報名可以傳真（02-28740821/28740795）或聯絡箱（155）轉交方式報名。

地址：臺北市立啟明學校（臺北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）

臺北市士林區忠誠路二段207巷1號。

      可搭捷運紅12或公車285、279、606、645、646、685啟智學校站下車。

      （請儘可能搭乘大衆交通工具，因本校周邊停車位有限不敷使用）

聯絡人：視障教育資源中心 陳妤姍主任  電話 28740670轉16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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